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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东持股比例达到5%的权益变动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或“信泰人寿”）

已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购买公司股份至345,431,6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已达到5.00%。
2. 信泰保险成立于2007年5月，注册地浙江杭州，注册资本102.04亿元，第一大股东是物产中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704.SH)。信泰保险在浙江、江苏等地已设立18家分公司，经营各类人身保险
业务。

3. 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及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
变更。

2025年7月3日，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股东信泰人寿出具的《湖南
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其中提及：基于
对华菱钢铁发展前景的看好及其价值的认可，支持华菱钢铁做强做优，并分享华菱钢铁未来发展的
长期红利，股东信泰人寿自2025年1月至今，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342,
714,962股，现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45,431,6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已达到5.00%。现将本次权
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住所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联系电话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1330000661747515B

2007年5月18日
10,204,081,633元人民币

谭宁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盈丰街道大稻望朝商务中心1幢9层、19-21层、2幢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1.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2.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3.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4.经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86-0571-89893464
2、增持目的：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华菱钢铁发展前景的看好及其价值

的认可，拟通过本次增持提升对华菱钢铁的影响力，支持华菱钢铁做强做优，并分享华菱钢铁未来发
展的长期红利。

3、增持方式：证券交易系统二级市场买入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2025年7月3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传统账户保险责任准备金于二级市场

增持公司690,9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1%。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信泰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拥有权益股份

种类

A股普通股

A股普通股

拥有权益股份数量

344,740,762
344,740,762

持股比例

4.99%
4.99%

本次权益变动后
拥有权益股份

种类

A股普通股

A股普通股

拥有权益股份数量

345,431,662
345,431,662

持股比例

5.00%
5.00%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人员、资产、财务、业

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增持后，信泰人寿持有本公司股份345,431,6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属于本公司持

股5%以上的股东。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公司将继续关注信泰人寿对本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股票代码：000932.SZ
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盈丰街道大稻望朝商务中心1幢9层、19-21层、2幢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盈丰街道大稻望朝商务中心1幢9层、19-21层、2幢
股份变动性质：增持
签署日期：二〇二五年七月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简
称《准则15号》）及相关 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
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菱
钢铁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华菱钢铁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定义，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华菱钢铁、上市公司
信泰人寿、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
《证券法》

《收购办法》

《准则15号》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传统账户保险责任准备金增持华菱钢铁股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

人民币元、万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总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住所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联系电话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1330000661747515B

2007年5月18日
10,204,081,633元人民币

谭宁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盈丰街道大稻望朝商务中心1幢9层、19-21层、2幢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1.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2.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3.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4.经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86-0571-89893464
2、股东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股东如下:

股东名称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九盛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城投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电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连云港同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宾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建艺装饰有限公司
三门金石园林有限公司
杭州冠重铸机有限公司

合计
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说明：信泰人寿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股份类别

国有股
其他

国有股
社团法人股

国有股
国有股
国有股

社团法人股
社团法人股
社团法人股
社团法人股
社团法人股
社团法人股
社团法人股

股份数量
（万股）

336,734.6939
173,509.5240
173,509.5239
99,000.0000
91,836.7347
57,142.8571
34,693.8776
15,588.0000
9,608.0000
9,322.0000
7,360.0000
6,431.9521
4,700.0000
971.0000

1,020,408.1633

持股比例

33.00%
17.00%
17.00%
9.70%
9.00%
5.60%
3.40%
1.53%
0.94%
0.92%
0.72%
0.63%
0.46%
0.10%

100.00%

注：所持股份类别是指国有股、社团法人股、外资股、自然人股等。

3、第一大股东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吴斌

王君波
楚静
苑莉

翁国民
郭金龙
刘贤斐

职务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
非执行董事
非执行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性别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无。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增持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华菱钢铁发展前景的看好及其价值的认可，拟通过本次增持

提升对华菱钢铁的影响力，支持华菱钢铁做强做优，并分享华菱钢铁未来发展的长期红利。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其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的权益；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承诺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 344,740,762 股，占上市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4.99%。
2025年7月3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传统账户保险责任准备金于二级市场增持上市公司690,

900股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345,431,662股股票，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数的5.00%。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5年7月3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传统账户保险责任准备金于二级市场增持上市公司690,

900股股票，交易均价为4.84元/股，信息披露义务人购买股份资金来源为传统账户保险责任准备金，
且资金来源合法。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信泰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拥有权益股份

种类

A股普通股

A股普通股

拥有权益股份数量

344,740,762
344,740,762

持股比例

4.99%
4.99%

本次权益变动后
拥有权益股份

种类

A股普通股

A股普通股

拥有权益股份数量

345,431,662
345,431,662

持股比例

5.00%
5.00%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的华菱钢铁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受到限

制的情形。
四、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取得股份的资金来源为信泰人寿传统产品账户下的保险责任准备金。
信泰人寿相关账户信息如下表：

账户

传统账户

投资该
股票余额

（人民币亿元）

16.96

可运用
资金余额

（人民币亿元）

2030.49

平均持有期
（年）

16.65

最近 4个季度每季度的现金流
入金额

（人民币亿元）
2024年第3季度

101.68
2024年第4季度

77.21
2025年第1季度

217.50
2025年第2季度

130.02

最近 4个季度每季度的现金流
出金额

（人民币亿元）
2024年第3季度

11.54
2024年第4季度

11.58
2025年第1季度

20.38
2025年第2季度

16.61
注：1.可运用资金余额为截至2025年6月末数据。
2.现金流入和流出指业务现金流，不含资产现金流。
3.平均持有期为截至2025年6月底传统产品账户可计算久期资产修正久期。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增持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增持前六个月内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交易日期
2025年1月
2025年2月

2025年3月

2025年4月

2025年5月
2025年6月
2025年7月

交易股份数量（股）
2,712,100
10,741,000
134,433,202
11,951,100
176,405,360
4,294,600
16,883,100
17,095,000
690,900

买卖方向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交易价格区间（元）
3.88-4.17
4.30-4.91
4.88-5.31
5.10-5.29
4.58-5.20
4.65-4.68
4.72-4.80
4.61-4.65

4.84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如实披

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
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2025年7月3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备查地点
（一）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
（二）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华菱钢铁董事会办公室。
投资者也可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附 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是否已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
维持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华菱钢铁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股票种类：A股普通股
变动前持股数量：344,740,762

变动前持股比例：4.99%
股票种类：A股普通股

变动后持股数量：345,431,662
变动后持股比例：5.00%

变动时间：2025年7月3日
变动方式：增持

是 √ 否 □
是 √ 否 □

说明：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其在
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承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是 √ 否 □
说明：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四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222号

000932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盈丰街道大
稻望朝商务中心 1 幢 9 层、19-21

层、2幢

有 □ 无 √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202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603271 证券简称：永杰新材 公告编号：2025-029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现金管理受托方：中信银行杭州之江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13,000万元
● 本次现金管理产品种类：结构性存款
● 本次现金管理产品名称及期限：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08214期（90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

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
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25-005）。本次投资额度在董事会授权额度内，无需提
交股东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公司选择低风险保本型投资品种的现金管理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
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
市场波动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前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2025年 4月 1日，公司认购了中信银行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00329期（编号：

C25A00329），认购金额13,000万元。6月30日，公司对上述结构性存款产品进行了到期赎回，收回本
金人民币13,000万元，获得收益人民币67.32万元，本次赎回的结构性存款产品本金及其收益均已归
还至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3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
回的公告》（2025-028）。

二、本次继续进行现金管理情况概述
（一）现金管理目的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
（二）现金管理金额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人民币13,0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1、本次现金管理资金来源为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4〕1626号）同意注册，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5〕59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4,920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20.6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1,352.00万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8,159.87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3,192.13万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5年3月6日划至公司指定专项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对公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5〕45号）。募集资金到账后，
已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93,192.13万元，低于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
额。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和募集资金到位等实际情况，在不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根据发展现状和未来业务发展规划，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适
当调整。募投项目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如下表所示，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
决，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项目名称
年产 4.5万吨锂电池高精铝板带箔

技改项目
年产 10万吨锂电池高精铝板带技

改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73,738.00
55,117.00
50,000.00
30,000.00
208,855.00

调整前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73,738.00
55,117.00
50,000.00
30,000.00
208,855.00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33,000.00
25,192.13
22,000.00
13,000.00
93,192.13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根据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部分募集
资金存在暂时闲置的情形。

（四）本次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2025年7月2日，公司认购了中信银行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08214期，产品编

码为C25A08214，认购金额13,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中信银行杭州之江
支行

起息日

2025-7-2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到期日

2025-9-30

产品名称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A08214

期

产品期限

90天

金额
（万元）

13,000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预计年化
收益率

1.00%-2.15%

结构性安排

是

预计收益
金额（万元）

32.05-68.92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否

2、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产品编码
产品类型
产品金额

收益计算天数

起息日

到期日

到账日

联系标的
联系标的定义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08214期
C25A08214

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人民币13,000万元

90天（收益计算天数受提前终止条款约束）
2025年07月02日（如中信银行调整募集期，则收益起计日相应调整至募集期结束日下一工作日，扣款日至

收益起计日之间不计产品收益）。
2025年09月30日（若中信银行调整募集期，受收益起计日、提前终止条款等约束，遇中国法定节假日或公

休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算收益）。
如产品正常到期，本金及收益于产品到期日后0个工作日内根据实际情况一次性支付，如中国法定节假日

或公休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澳元/美元

澳元/美元即期汇率，表示为一澳元可兑换的美元数。

产品结构要素信息

基础利率
收益区间

计息基础天数

产品收益率确定方式

费用

定盘价格:澳元/美元即期汇率价格，即彭博页面BFIX”屏显示的东京时间下午3:00的AUDUSD Currency 的
值。

期初价格:2025年07月03日的定盘价格
期末价格: 联系标的观察日的定盘价格

联系标的观察日:2025年09月26日
如因节假日等原因在期初或期末无法获得联系标的的定盘价格，则应当使用可获得的前一个交易日的定

盘价格。
1.00000%

1.00000%-2.15000%
365天

结构性存款利率确定方式如下：（根据每期产品情况实际确定）
（1）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联系标的“澳元/美元即期汇率”期末价格大于期初价格的 105.20%，产品年化

收益率为预期最高收益率2.15000%；
（2）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联系标的“澳元/美元即期汇率”期末价格小于等于期初价格的 105.20%且大于

等于期初价格的 88.80%，产品年化收益率为预期收益率 1.75000%；
（3）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联系标的“澳元/美元即期汇率”期末价格小于期初价格的 88.80%，产品年化收

益率为预期最低收益率1.00000%。
1、本产品无认购费。

2、本产品无销售手续费、托管费。

3、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说明
本次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为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收益类型为保本

浮动收益型，该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条件，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决策程序的履行
2025年3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
效。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5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满
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公司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3月18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25-005）。

本次投资额度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管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选择低风险保本型投资品种的现金管理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

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五、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50,390.70
182,795.71
167,594.99
2024年度
（经审计）
13,659.69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469,833.88
201,475.49
268,358.39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11,150.30

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同时，能够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42.88%，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
品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二）会计处理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

资产转移》等相关规定，结合所购买投资产品的性质，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六、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公司购买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保本型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

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的收益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
范投资风险。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内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现金管理总额度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合计

现金管理金额

12,000.00
13,000.00
15,000.00
12,000.00
14,000.00
13,000.00
79,000.00

收回本金

12,000.00
13,000.00
15,000.00

40,000.00

实际收益

10.01
67.32
26.58

103.91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2,000.00
14,000.00
13,000.00
39,000.00
40,000.00
23.87
0.33

39,000.00
11,000.00
50,000.00

注：上表中产品实际投入金额按照期间单日最高余额计算，实际收益为该产品余额在本公告日
前十二个月内累计收取的利息，尚未收回本金金额为账户的存款余额。

特此公告。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7月04日

证券代码：601065 证券简称：江盐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2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
暨变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补选万李先生出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万李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任期
与第二届董事会保持一致。同时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自当选之日
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万李先生，公司将尽快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万李先生简历
详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18日披露的《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8）。

此外，为保障董事会战略与提名委员会规范运作，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变更董事会战略与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补选万李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战略与提名
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保持一致。本次变更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与提名委员会委员
为曹贵平先生、万李先生、谢海东先生，曹贵平先生为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证券代码：601065 证券简称：江盐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0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庐山南大道369号铜锣湾写字楼34楼大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8
369,229,164
57.442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魏伟星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7,613,564
比例（%）
99.5624

反对
票数

1,397,000
比例（%）
0.3783

弃权
票数

218,600
比例（%）
0.059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6,704,186
比例（%）

97.2297

反对

票数

1,397,000
比例（%）

2.3954

弃权

票数

218,600
比例（%）

0.374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第1项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史震建、郭光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07-04●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065 证券简称：江盐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1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7月3

日通过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3日以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
由副董事长魏伟星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8名，实际参加董事8名。公司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江西省盐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万李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保持一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暨变更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董事会战略与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补选万李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战略与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保持一致。
本次变更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与提名委员会委员为曹贵平先生、万李先生、谢海东先生，曹

贵平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暨变更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特此公告。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证券代码：000833 证券简称：粤桂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9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月24日与2025年3月12日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2025
年度授信额度暨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2025年度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
授信额度提供总额不超过17亿元的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1月25日、2025年3月13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银行申请 2025年度授信额
度暨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2025-
015）。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一）2024年12月13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德信（清远）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信矿业”）与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英德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英德支行”）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清
远分行英德支行2024【借】字——信01号，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约定德信矿业向工行英德支行借
款40,000万元（以下简称“主债权”），借款期限为10年。同日，公司就上述主债权事项与工行英德支
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清远分行英德支行2024【保】字--德信--粤桂股份02号，以下
简称“原保证合同”）。

近日，公司与工行英德支行签订《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补充协议》（合同编号：清远分行英德支
行2024【保】字-德信-粤桂股份——补充协议1，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原保证合同项下的第1.1
条变更为：粤桂股份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4 年11月15日至 2034年11月15日期间（包括该期间
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在人民币27,768万元的最高余额内。

截至披露日，德信矿业基于借款合同约定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英德支行累计借款为
34,816.28万元。公司持有德信矿业60%股份。公司按股比对德信矿业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英德支行的借款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20,889.77万元。

（二）6月30日，贵糖集团向光大银行偿还借款2,000万元，向贵港农商行偿还借款2,196万元。
三、变更后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二）担保主债权：德信公司向工行英德支行借款40,000万元；
（三）担保期限：自主债权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四）担保金额：最高额27,768万元；
（五）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

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

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
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六）其他股东方提供担保情况：英德兴泰矿业有限公司持有德信矿业40%股份，其按股比提供
担保；

（七）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形。
四、较上次公告对外担保金额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借款

借款合计

还款

还款合计
备注

借款人

贵糖集团

德信
矿业

贵糖
集团

2025年1月25日公告对外担保余额为12.64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使用担保总余额为9.64亿元，减少3亿元。

银行
中行贵港分行
贵港农商行

光大广州分行
农行贵港分行

工行英德支行

广发南宁分行

光大广州分行

农行贵港分行
平安银行广州分行

广发南宁分行

中行贵港分行

工行贵港分行

贵港农商行

担保金额
285.62
4,900.00
2,500.00
200.00
196.21
1,223.40
603.67

9,908.90
6,000.00
2,500.00
2,000.00
6,000.00
10,000.00
4,000.00
1,431.65
1,000.00
1,994.77
2,804.00
2,196.00

39,926.42

时间
2025.2.13
2025.2.18
2025.3.24
2025.6.17
2025.2.17
2025.4.25
2025.6.19
2025.3.3
2025.3.11
2025.6.30
2025.4.15
2025.4.11
2025.4.30
2025.4.10
2025.5.22
2025.6.21
2025.6.27
2025.6.30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已获得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合计 17亿

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38.18亿元的比例为44.53%。上述实际借款、还款发生后，公司实
际使用担保总余额为9.64亿元，占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38.18亿元的比例为25.24%。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000672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2025-054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次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峰控股”）通知，获悉上峰控股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上 峰 控
股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

本 次 质 押
数量（股）

41,100,000

41,1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2.78%

12.78%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4.24%

4.24%

是否为限售股
（如是，注明限

售类型）

否

-

是否为补
充质押

否

-

质押起始日

2025 年 4 月
24日

-

质 押 到 期
日

至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之日

-

质权人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绍兴科技支

行
-

质 押 用
途

补 充 流
动资金

-

2、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上 峰 控
股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321,479,
293

321,479,
293

持股比例

33.16%

33.16%

本次质押前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52,000,000

52,000,000

本次质押后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93,100,000

93,10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28.96%

28.96%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9.60%

9.60%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42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发电量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5年 6月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 5,781,238兆瓦时，较 2024年同期同比增长 1.56%，剔除火电影响同比增长 18.07%。本月风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4.15%，光伏发电量同比增长99.32%。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本公司2025年累计完成发电量39,652,477兆瓦时，较2024年同期同比下降1.07%，剔除火电影响同比增长12.73%，其中风电增长6.07%，光伏增长71.37%。
2025年6月发电量详情如下：

业务板块及地区分布

风电业务

其中：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江苏陆上

江苏海上

浙江

福建

海南

甘肃

新疆

河北

云南

安徽

山东

天津

山西

宁夏

贵州

陕西

西藏

重庆

上海

广东

湖南

广西

江西

湖北

青海

河南

加拿大

南非

乌克兰

光伏业务

其他可再生能源业务

可再生能源业务总计

火电业务

总计

2025年6月发电量（兆瓦时）

4,353,157
179,762
130,196
198,246
419,602
131,649
366,190
28,037
160,894
8,401

432,786
269,585
210,309
180,760
127,514
102,992
79,126
146,633
135,597
164,766
119,043
476

48,411
9,271
24,946
51,545
352,178
56,432
17,734
65,178
46,886
18,429
55,612
13,971

1,427,613
468

5,781,238
-

5,781,238

2024年6月发电量（兆瓦时）

4,179,863
157,016
148,964
311,752
466,629
138,244
342,041
25,285
211,502
5,501

247,105
322,940
256,418
167,646
109,806
108,688
73,743
180,304
136,788
101,132
140,600
856

30,770
6,089
30,058
47,475
199,408
60,966
10,068
23,544
36,528
19,040
50,465
12,493
716,237
496

4,896,596
795,802
5,692,398

6月同比变化率（%）

4.15
14.49
-12.60
-36.41
-10.08
-4.77
7.06
10.89
-23.93
52.72
75.14
-16.52
-17.98
7.82
16.13
-5.24
7.30

-18.67
-0.87
62.92
-15.33
-44.40
57.33
52.26
-17.01
8.57
76.61
-7.44
76.14
176.84
28.36
-3.21
10.20
11.83
99.32
-5.61
18.07
-

1.56

2025年累计发电量（兆瓦时）

33,502,617
1,500,392
1,045,033
1,654,729
3,830,564
1,181,139
2,706,893
174,650
1,639,628
62,681

2,357,432
1,669,122
2,031,772
1,998,682
1,035,374
884,942
685,876
1,722,981
1,003,745
919,641
835,708
7,911

264,573
63,932
163,643
338,814
2,300,890
280,686
114,609
172,682
352,508
124,913
304,860
71,611

6,146,915
2,945

39,652,477
-

39,652,477

2024年累计发电量（兆瓦时）

31,584,604
1,545,562
1,171,853
1,922,360
3,559,924
1,219,418
3,000,991
173,817
1,524,634
53,303

1,575,146
1,866,321
1,966,454
2,056,269
854,152
841,109
578,123
1,337,512
843,736
1,003,495
889,190
9,222

281,677
57,904
181,120
317,828
1,414,181
246,861
92,780
139,231
272,769
134,776
345,626
107,261
3,586,911
2,394

35,173,910
4,907,935
40,081,845

年累计发电量同比变化率
（%）

6.07
-2.92
-10.82
-13.92
7.60
-3.14
-9.80
0.48
7.54
17.59
49.66
-10.57
3.32
-2.80
21.22
5.21
18.64
28.82
18.96
-8.36
-6.01
-14.21
-6.07
10.41
-9.65
6.60
62.70
13.70
23.53
24.03
29.23
-7.32
-11.79
-33.24
71.37
22.99
12.73
-

-1.07
注：1.自2024年10月起，本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不再拥有火电控股装机。
2. 本公告中提供的数字经过整数调整，因此若总计数字与所列各项之和出现尾数差异，皆因整数调整所致。
以上发电量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

异。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600589 证券简称：大位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9
大位数据科技（广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修订《公司章程》的概述
大位数据科技（广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5月12日和2025年5

月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和2025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公司章程》做出修订。本次《公司章程》修订完成后，公司将不
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二、修订《公司章程》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公司章程》备案手续，根据工商部门的规范要求调整了《公司章程》的部分表

述，调整后的《公司章程》符合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和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所作决议内容。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原条款
第八条 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者经理为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会决定。
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或者经理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

表人。
法定代表人辞任的，公司应当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30日内

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478,469,890股，均为人民币普通

股。
第一百三十六条 公司董事会设置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

定的监事会的职权。

工商登记核准后条款

第八条 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
法定代表人由董事会决定。

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经理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辞任的，公司应当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 30日内确

定新的法定代表人。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1,478,469,890股，均为人民
币普通股。

第一百三十六条 公司董事会设置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
的监事会的职权。审计委员会成员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均保持不变。调整后的《公司章程》已同步完成备案，内
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位数据科技（广东）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大位数据科技（广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